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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書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劉淑銘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333
傳真：(02)8590-7088
電子郵件：mdlsm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316405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4月22日函 (A21000000I_1131640503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有關國際身心障礙者日（每年12月3日）－自閉症及

智能障礙主題宣導海報及橫幅（Banner）（如附件），請

妥予運用於人員訓練課程，並協助廣為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13年4月22日衛授家字第1130760671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
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驗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學會、臺北醫學大
學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
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、中
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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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12樓
聯絡人：劉姿麟
聯絡電話：(02)2653-1705
傳真：(02)2653-1775
電子郵件：sfaa0722@sfaa.gov.tw

受文者：本部醫事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衛授家字第11307606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A21000000I_1130760671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際身心障礙者日（每年12月3日）—自閉症及智能

障礙主題宣導海報及橫幅（Banner）1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聯合國為增進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及其權益的重視，

使其能充分平等地參與社會，將每年的12月3日訂為國際身

心障礙者日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為提升公部門及社會大眾對心智障礙者的認知及理解，以

減少對身心障礙者偏見、負面刻板印象及不友善行為，本

部製作國際身心障礙者日－自閉症及智能障礙主題宣導海

報電子檔，用以宣導自閉症及智能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，

請貴單位運用於教育訓練、廣為宣導並轉知所屬單位及民

間團體。

三、請貴單位協助刊登於網站、電子看板及布告欄，並請納入

各領域服務人員非營利教育訓練使用，以提升其障礙意

識，共同打造多元共融的社會環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.04.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316405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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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旨揭海報電子檔及橫幅已公布於本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
（CRPD）資訊網「宣導專區」內，請依著作權規範及注意

事項（如附件）及非營利用途下，逕行下載運用，網址途

徑如下：

(一)自閉症主題：https://gov.tw/zW4

(二)智能障礙主題：https://gov.tw/EcN　　

五、本案聯絡人、電話及信箱：余佩軒小姐，（02）2653-

1705，sfaa0722@sfaa.gov.tw。

正本：總統府、司法院、立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、行政院新
聞傳播處、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、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
室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屬(交通部、衛生福利部除外)、各縣市政府(含六都)、國
家表演藝術中心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文化內容策進
院、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、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
本部所屬機關(構)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婦女福利及企劃組、兒少福利組、老人福利組、家庭
支持組、身心障礙福利組)

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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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正確地使用這份宣導海報？ 

宣導素材使用注意事項 
主要原則： 

1. 務必保留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LOGO」、「繪者 LOGO」、「公益彩券」、「廣告」文字 

2. 僅提供 LOGO共掛，不得更動文宣任何內容、不得更動圖片的比例（即圖片不可以拉長或拉寬） 

3. 請於非營利用途下使用，並請勿改作（即不能更動圖片的內容，或是截部分圖樣使用），以避免侵權 

  

Ｏ正確範例（有保留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LOGO」、「繪者 LOGO」、「公益彩券」、「廣告」文字，若

想再加上自己單位的 LOGO是可以的！） 

Ｘ錯誤範例（這張海報移除了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

署 LOGO」、「繪者 LOGO」、「公益彩券」、「廣告」文字，

這樣是不可以的！） 

 
單位 

LOGO ? ? ? ? 
 

單位 

LOG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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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版本的海報 Ｘ錯誤範例（這張海報更動了宣導的內容，換上其他

宣導文字，這樣是不可以的，因為這張海報禁止改作

*） 

*禁止改作的意思就是指不能更動海報中的任何內容，

以及更動圖片的比例；如果要使用的話，要用原本的

方式呈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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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正確範例（簡報中使用的海報用原始比例呈

現） 

Ｘ錯誤範例（簡報中的圖片未按照原始圖片比例

*呈現） 

*使用圖片原始比例的意思就是指圖片不可以拉長或拉

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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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正確範例（在簡報中使用原本的圖片，沒有更動圖片

的內容，而且用海報原本的比例呈現） 

Ｘ 錯誤範例（這份簡報把海報中的圖片截出來單獨使

用是不可以的，因為這張宣導海報禁止改作*） 

*禁止改作的意思就是指不能更動海報中的任何內容，

以及更動圖片的比例；如果要使用圖片的話，圖片要以

原本完整的方式呈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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